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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英美国家一般习惯上把保释理解为被告人的权利，而大陆法国家则习惯上把保释理解为国家权力，或
者理解为一种强制措施，保释只是作为停止羁押或羁押理由消除以后的一种处理方式。
这种观念上的分野导致两者在具体制度安排设计上的不同。
本书从宏观以及微观上论证了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，这些缺陷不是表层的缺陷，而是制度内
在机理上的缺陷，无论立法上如何修修补补，也很难使之适应我国现代法治的发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
改革。
笔者以为，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废除取保候审制度，取而代之为保释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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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第一章 保释制度的缘起与演进　　一、罗马法中类似保释的规定　　对于现代西方保释制度起源
于英国这一事实，学界是没有异议的。
但早在古罗马时期，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保释的法律规定这一点，学界却很少有人提及。
在古罗马社会，由于其奴隶制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促使其私法非常发达，民商事法律的规范明显较刑事
法律规范演进得快。
所以，在诉讼程序与规则方面，有关刑事诉讼方面的规定则因袭和附属于民事诉讼规定之中。
从罗马建国到查士丁尼一世主持编纂法典，中间经过一千多年，其诉讼制度发展变化很大，大体上可
以分为三个时期：法定诉讼时期、程式诉讼时期和非常诉讼时期。
其诉讼制度总的发展趋势是：从自力救济占重要地位发展到比较完善的公力救济；从严格的形式主义
到兼顾实体真实。
　　在法定诉讼时期，根据《十二铜表法》第1表“传唤”第1条规定：“若有人被传唤出庭受讯，则
被传人必须到庭。
若被传人不到，则传讯人可于证人在场时，证实其传票，然后将其强制押送”：第2条规定：“若被
传讯人托词拒不到案或企图回避，则传讯人得拘捕之”；第4条规定：“如诉讼当事人为富有者，则
担保其出庭的保证人，应当（是）具有同等财产的人；如是贫民，则任何人都可以充任”；第9条规
定：“保证人应担保诉讼当事人于受审时按时出庭”。
由此可见，古罗马早期的强制措施是由当事人之间采取的，拘传被告到庭是原告的责任，如果被告企
图逃避，原告可以采取暴力，强行将被告带到法官面前，如果被告因年老或疾病不能行走，原告应准
备好车马，供其乘骑。
但如果被告想要免去原告的传唤，就必须找到一个有相当财力的保人（eindex）担保；如果原告认为
保人的财力不及被告，被告应另行更换担保人。
当时的担保采用的是保证人担保，担保的内容是保证被告人随传随到，依时出庭受审。
　　⋯⋯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保释制度研究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6


